	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
	市商务委
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合同登记

	设定依据
	1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 
2．《软件出口管理和统计办法》 （外经贸技发[2001]604号） 
3．关于执行《服务外包统计报表制度》的通知（商服贸字〔2007〕12号）

	申请条件
	1、北京地区具有进出口经营资质的企业
2、对外签订生效的服务外包和软件出口合同
国家禁止出口、限制出口的计算机技术和属于国家秘密技术范畴的计算机技术，按《限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》和《国家秘密技术出口审查规定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	申请材料
	1、企业系统注册（网址：http://fwwbqy.fwmys.mofcom.gov.cn/） 
企业在线录入“企业注册信息”后上报，随即报送以下书面材料：
a.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；
b. 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； 
c. 企业进出口资质证明：内资企业是《进出口资格证书》或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，外资企业是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或《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（复印件）； 
2、企业在线录入“合同信息”并提交书面材料 
企业在线录入“合同信息”后上报，随即报送以下书面材料：
（1）通过网上传输或其他非报关出口的合同登记 
a. 接包合同信息表（网上打印）； 
b. 签订生效协议（主合同或框架合同）/执行情况（订单或变更协议），复印件（外文合同需附中文译本）；
c. 银行出具的收汇凭证与涉外收入申报单（复印件）；
d.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；
e. 企业进出口资质证明：内资企业是《进出口资格证书》或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，外资企业是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或《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f.其他所需材料。 
（2）通过海关报关出口的合同登记 
a. 接包合同信息表（网上打印）； 
b. 签订生效协议（主合同或框架合同）/执行情况（订单或变更协议），复印件（外文合同需附中文译本）； 
c. 自理报关出口证明（海关黑本，复印件）；
d. 高新软件出口企业确认书（复印件，通过海关出口9803类软件企业提供）；
e.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（复印件，仅软件产品出口企业提供）；
f.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；
g. 企业进出口资质证明：内资企业是《进出口资格证书》或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，外资企业是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或《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h.其他所需材料。

	办理时间、地址及电话
	办理机构：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服务贸易处
办理地址： 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三区16、17号楼（南三环方庄桥西北角）
办理电话： 87211316
办理时间： 法定工作日，上午9：00－11：30，下午13：30－17：30

	受理标准及依据
	免费

	办理时限（工作日）
	3


